
关于做好2026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长春考点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健局、中央及省直医疗机构、市直医疗机构、驻长大中专医学院校及各有关医疗单位：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2026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文件要求，为做好我市2026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报名管理


（一）报名方式与时间。

全市统一采用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方式。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25年12月9日—22日，考生可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http://www.21wecan.com）进行网上预报名。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1.网上注册。考生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网站，进入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通过个人信息注册，填报个人信息。

2.选择考区、考点。考区统一选择吉林考区，考点按属地原则选择。工作单位在长春地区的考生选择“长春考点”。

　　3.填报信息。填报信息由考生本人负责，考生应如实、准确填报考试信息。考生错报姓名、证件号等相关考试信息，责任自负。

4.上传本人照片。考生须上传近6个月内正面免冠证件数码彩色白底照片（照片具体要求请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21wecan.com）。上传的照片必须清晰并反映本人特征（双胞胎人员请穿着不同颜色和样式的衣服），质量不合格的，考生须重新上传。　　

5.打印申报表。考生在网上自行打印《2026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

（二）考点现场确认时间。
2025年12月10日—24日。各县（区）卫健局、驻长省中直医疗机构、市直医疗机构、驻长大中专医学院校应在考点现场审核之前将考生的报名材料收集完整。
（三）考点现场确认地点。

完成网上预报名的考生，申请人为在校应届毕业生的，应到所在学校进行报名，学校应为本校应届毕业生办理集体报名手续。申请人为往届毕业生的，可以到单位或档案所在地所属的各县（区）卫健局指定的现场确认地点进行报考资格初审、确认。具体地点由当地卫健局确定并通知。

各县（区）卫健局、驻长省中直医疗机构、市直医疗机构、驻长大中专医学院校按照长春市卫健委要求的时间到长春市医学考试中心参加复审、确认。具体时间详见（附件1），周六周日休息。

现场确认时考生须提交下列材料：

　　1.经考生所在单位或档案存放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的《2026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2张（如果考生修改报考信息重新提交后，请重新打印最新版报名申请表）；

　  2.本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复印件要求本人身份证明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A4纸张的同一面），复印件与一张报名申请表以“背靠背”的方式粘贴；
3.本人毕业证书原件；

4.本人学历证明材料1份：

（1）专科、本科毕业证：须在学信网打印《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必须在有效期内）。“学信网”上如无法查询到学历信息，须提供吉林省大中专毕业生指导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报告书》；

（2）吉林省中专毕业证：须打印学历认证（吉林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认证网址http://renzheng.jlipedu.cn/cersys_web/）。

5.本人临床实习手册或临床实习8个月以上证明1份（式样及填写方式见附件2）；

特别提醒：申请人为在校应届毕业生的，应当持有所在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毕业证明（附件3），需加盖学校公章；

6.学校为应届毕业生统一办理报名手续时请携带学信网上下载打印的学籍信息表并加盖学校公章，一式两份。
7.《2026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右上方加盖各县（区）卫健局、驻长省中直医疗机构、市直医疗机构、驻长大中专医学院校条形章。条形章要求为XXX长5厘米，宽2厘米。

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报名手续。现场资格审查确认时，考生须在《2026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信息确认单》上签名后，上交报考机构备案，一经确认，报考信息不得修改。
（四）考试缴费。

缴费方式：线上缴费。
缴费时间：另行通知。
请告知考生关注“长春市医学考试中心”微信公众号，缴费时间和缴费方式将在该微信公众号进行公布，逾期未缴费视为放弃考试，网上缴费后，概不退费。
二、报考条件

凡符合原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部长令第74号）中报名条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考试。各考点要严格按照《护士条例》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审定考生报名资格，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严禁参加考试。

三、考试、成绩公布及发证

（一）根据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通知，2026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于2026年4月11—12日进行。考试形式为机考考试。

（二）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将于考后45个工作日内，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21wecan.com）公布考试成绩。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下载打印成绩单，成绩合格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下载打印成绩合格证明。

（三）根据卫生健康行业信息化建设国产密码应用规划的要求，为进一步推进电子认证服务工作，2026年吉林考区继续实行成绩合格证明电子化工作，成绩合格者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官方网站下载打印成绩合格证明。

（四）2026年合格考生的《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全部以EMS邮寄的形式下发。请考生报名成功后关注“长春市医学考试中心”微信公众号，根据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留存个人信息，以便接收资格证书。

附件1：2026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长春考点报名审核工作时间安排表
附件2：护士执业资格实习合格证明

附件3：应届毕业生证明

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12月1日

附件1
2026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长春考点报名审核工作时间安排表
长春考点全国护士执业资格现场报名审核将于2025年12月12日开始，各县（区）卫健局、驻长省中直医疗机构，市直医疗机构，驻长大中专医学院校应在考点现场审核之前将考生的报名材料收集齐并按规定时间到长春市医学考试中心进行审核。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序号
	审核单位
	时间

	1
	长春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本科、大专、中专）
	12月12日

	2
	长春博泰、长春人文学院、长春市二中专、吉大护理学院
	12月15日

	3
	东方职业技术学院、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月16日

	4
	上午：长春健康职业学院、长春建筑学院、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下午：吉林科技学院、长春科技学院
	12月17日

	5
	双阳区、九台区、榆树市、德惠市、农安县、公主岭市
	12月18日

	6
	朝阳区、宽城区、绿园区、二道区、经济开发区、汽车开发区
	12月19日

	7
	南关区、净月开发区、长春新区、中韩贸易区、
	12月22日

	8
	长春市直属医院（朝阳辖区、南关辖区、二道辖区）   
	12月23日

	9
	长春市直属医院（宽城辖区、绿园辖区）
	12月24日


如各单位有特殊情况，请提前与考试中心联系。
地   点：长春市医学考试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东南湖大路（赛德广场）1281号卫生大厦二楼（东门入口）
乘车路线：4路、G238路、G281路（赛德广场北口）；G218路（赛德广场）
联系电话：0431-82762803  

办公时间：9:00-16:00

附件2
《实习合格证明》填写说明

1.此表须打印，请仔细填写，不允许涂改。

2.出生年月格式：XXXX.XX
3.实习机构名称、地址、邮编及登记号：

登记号请按实习机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填写，不允许过期。

4.实习时间（年、月、日）：请如实填写，精确到日，必须满八个月
5.实习期间工作的基本情况：此处填写实习机构负责人评语。

6.实习期满八个月的实习情况：

①标明实习通过或合格与否；

②写明右下角年月日,实习机构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实习机构公章；

③所盖公章须与上述实习机构名称一致。
7.现场确认时请上交以下实习合格证明。

护士执业资格实习合格证明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民 族
	
	所学系、专业
	
	护理

学历
	

	取得护理

学历时间
	
	身份证号码
	

	实习机构名称、地址、邮编及登记号
	

	实习时间

（年、月、日）
	

	实习期

岗位专业
	

	实习期间

工作的基本情况
	

	实习期

满八个月的

实习情况
	实习机构负责人签字：                实习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3

应届毕业生证明
学生             ，身份证号：                ，

于    年    月进入                          （学校）                   专业学习，学制    年，属于国家规定的普通全日制中等/高等教育，将于     年   月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毕业，本校确保安排其在教学、综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士临床实习。 

院     校(公章) ：

联系人 ( 签名 ) ：

联   系   电  话：

年    月    日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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